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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律師默站 斥「佔中」踐踏法治
向律政司遞請願信 宣讀聲明促嚴格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約60名律師及大律師昨日下午於中環高
等法院門外默站，呼籲參與「佔領」者盡快離開。他們向律政司遞交請願
信，促請律政司嚴格執法，捍衛法治。發起人之一陳永良指出，關注到法
庭已就佔領區域頒布禁制令，但卻有人公然違抗，令法治受破壞。他是以
私人身份發起集會，透過網絡及電話，通知同業支持。對於有「佔領」者
聲稱行動結束之後會「自首」，陳永良說，犯法就是犯法，知道是犯法行
為就應該立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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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佔
中」堵塞金鐘主要幹道，交通總部高級
警司李國忠昨在例行記招上指，紅棉道
半山路段車龍已一度延至德輔道中，行
車速度亦由以往少於3分鐘延至逾15分
鐘，影響區內不少中小學校。警察公共
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敏強亦指，警方有責
任呼籲集會者停止違法行為，認為無休
止的非法「佔領」，已違背大部分港人
利益，行動倡議者應拿出勇氣結束非法
「佔領」。

籲倡議者拿出勇氣結束行動
對於有團體指警方身為執法機構，卻

對參與「佔領」行動者作出政治批評，
是否已淪為政治公關。江敏強直言，
「警方作為執法者，有責任呼籲有關人
士盡快停止違法行為」，認為說出廣大
市民的希望，做法合情合理，亦看不到
自己的言論有何問題。
此外，警方接報前晚8時半，有人於
網上鼓吹他人到金鐘暴力衝擊警方，有
關案件已列作有犯罪及不誠實取用電腦
罪，現交由科技罪案組跟進，但暫未有
人被捕。江敏強提醒網上犯法同樣要受
刑責，警方有足夠證據，將果斷執法。
警方自9月26日至今，已拘捕10男3
女，涉犯罪及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及刑
事恐嚇。
另方面，旺角「佔領區」昨日又發生
衝突，中午有3名男子在惠豐中心對開
企圖清拆路障，與「佔領」者發生衝
突，其間更有人取出火機企圖點火。在
場警員取出滅火筒戒備，並將兩批人分
隔開。一名反「佔領」男子，報稱受傷
被帶上救護車。

批郭榮鏗無代表業界捍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對
於目前「佔中」踐踏法律的情況，昨
日有參與默站的律師批評，身為立法
會法律界議員的郭榮鏗未有就目前違
法的「佔中」發聲，質疑他以為自己
在立法會只需代表公民黨，不用理會
自己業界的選民。這批律師早前已聯
署公開信，要求郭榮鏗就「佔領」行
動及違反禁制令的行為作出回應。

「龜縮」不答聯署公開信
參與默站活動的律師陳寶儀向記

者表示，很多律師對身為立法會法
律界議員的郭榮鏗表達不滿，認為
他沒有捍衛法治。她說：「我們法
律界有些選民向我們反映了意見，
質疑郭榮鏗議員現在的責任是對

我們法律界的選民，還是只是公民
黨的議員？他究竟有否盡力作法律
界的代表而捍衛法治？出了這封公
開信後，不停要求他出來答我們，
但他仍然是龜縮。」
陳寶儀又促請郭榮鏗發聲，呼籲

市民遵守禁制令。對此郭榮鏗只重
複早前的聲明，稱香港面對的是政
治風波，而不是到法庭拿了禁制令
便可平息，但沒有進一步解釋。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認為，

對法治還有感覺的法律界人都應該
站出來，也希望一直會有人站出來
表現對捍衛法治的關注。她解釋香
港沒有資源，若法治不保，沒有遵
守法律及法庭的命令，香港在國際
上的地位會不保。

■約60名律師及大律師昨日下午於中環高等法院門外默站，促捍衛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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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默站活動的包括兩名前香港律師會
會長周永健、葉天養，及經民聯立法

會議員梁美芬、民建聯司法及法律事務副發
言人馬恩國等。發起人則包括新民黨中委陳
永良及黨員江玉歡，他們強調這次活動是以
個人名義號召，參與者都以個人身份出席，
而且都是簡單地透過電郵及手機應用程式通
知同業參加。出席的律師包括事務律師和大
律師。出席默站的律師均身穿黑衣，他們在
下午1時30分到法院外的噴水池旁默站，發
起人則宣讀聲明。

批以道德高地貶法律為次等
聲明表示，法治是每個香港人珍惜的核心
價值，但卻在「佔中」的名義下遭到踐踏，
因此他們一眾法律專業人士均對此表示極度
關注及擔憂。聲明批評，「佔中」組織者及
參與者均承認他們阻塞道路的行為是非法
的，但卻以道德高地作辯解，令法律貶為次
等。聲明強調：「以任何理由凌駕法治，無
論理由看來是何等高尚或神聖，都絕不能在
任何民主社會持續地發展。」
聲明又認為，雖然法庭已頒布多個命令，
包括禁制任何人佔據旺角、金鐘等地區的部
分公眾地方，但命令卻未有有效地被執行或
被遵守，而這種公然漠視法庭命令的做法及
態度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接受。聲明最後呼
籲所有參與「佔中」者停止佔據公眾地方並

盡快和平地離開；香港政府應嚴格執法，捍
衛法治，避免法治繼續被踐踏，導致永遠在
香港消失。

「犯法就是犯法」應該要停止
對於「佔中」主事者聲稱將會在適當時間
前去「自首」，陳永良指出，「自首論」是
荒謬的辯解，佔領者應停止犯法行為。他
說：「犯法就是犯法，若現在口口聲聲說之
後會自首，其實目前已犯法的行為是否應該
停止呢？如你犯法又知道這是犯法的行為，
便應該要停止。若如此類推，犯其他刑法的
人，在犯法過程期間，有執法人員制止，他
說不可以，讓我先完成整個違法行為後才自
首，你不認為這是荒謬的事嗎？香港還有法
治精神嗎？」
另一發起人江玉歡表示，示威者不遵守法

庭頒布的禁制令，令法律界感到憂慮。「禁
制令是一個法庭的命令，理論上一經頒布，
所有人都須遵守。今天站出來的律師，都深
信法治精神，加上大家都是法律人員，一定
要捍衛法治。」
對於大律師公會早前在聲明中強調司法機

構的獨立、法庭的尊嚴及權威，都是法治概
念的基石，如任何人士認為法庭不應頒布該
命令，應向法庭申請撤銷原告單方面申請的
命令，或經雙方參與聆訊後所頒下禁令提出
上訴，江玉歡對此表示認同。


